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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 

或处罚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丹邦科技”）及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自上市以来，按照《公司法》、《证券法》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等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和要求，不断完善公司法人治理机制，推动企业持续稳定

发展。现将最近五年公司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或处罚情况及整

改措施公告如下。 

一、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况 

最近五年，公司不存在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处罚的情形。 

二、公司最近五年被证券监管部门和交易所采取监管措施及整改情况 

公司分别于 2018年 8月 3 日收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8】第 145号）、2018

年 11月 7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

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除上述情形以外，公司最近五年内未曾受到证券监管部

门和交易所的其他监管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1. 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关于对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

（中小板监管函【2018】第 145 号） 

（1）监管函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8月 3日收到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于对深圳丹邦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监管函》（中小板监管函【2018】第 145 号），主要情况如下： 

在不具备事实基础的情形下，丹邦科技在公告中使用夸大性质的词句，存在



误导性陈述，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2.1条、第 2.4

条和第 2.5条的规定。请丹邦科技董事会充分重视上述问题，吸取教训，及时整

改，杜绝上述问题的再次发生。 

（2）整改情况 

为有效落实深交所监管意见，进一步提高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能力，公

司采取了以下整改措施： 

加强学习和信息披露事务管理，提高规范运作意识和信息披露水平。公司将

采取现场或者文件学习的方式，组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相关人员进行

培训，并积极参加监管部门的各种法律、法规和业务知识培训，学习《公司法》、

《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小企

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强化相关人员对业务流

程的掌握，提升公司信息披露质量。 

2. 深交所《关于对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事人给予通报批评

处分的决定》 

（1）通报批评的主要内容 

2018 年 11月 7日收到深交所《关于对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相关当

事人给予通报批评处分的决定》，主要情况如下： 

2018 年 5月 21日至 6月 14 日，持有丹邦科技 5%以上股份的股东深圳丹侬

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丹侬科技”）通过深交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丹邦

科技股份 3,534,897股，占总股本的 0.65%。丹邦科技未按照中国证监会《上市

公司大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第八条

的规定在上述减持首次卖出的 15 个交易日前预先披露减持计划。 

丹邦科技于 2017年 12月 15 日收到广东阿尔法律师事务所发来的加盖丹侬

科技公章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的告知函》，函中述及丹侬科技计划以集中竞价

或大宗交易方式减持不超过 23,356,218 股丹邦科技股票（占丹邦科技总股本比

例为 4.2625%）；通过集中竞价方式的减持期间为公告披露之日起的 15个交易日

后的 6个月内。2018年 5月 23 日、6月 19日，丹邦科技收到丹侬科技发来的《关

于减持股份的告知函》及《关于减持计划期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函中述及

减持计划最新进展情况。 



丹侬科技减持前已将上述减持计划告知丹邦科技，丹邦科技未配合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对丹侬科技本次违规减持负有重要责任。 

丹邦科技上述行为违反了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第 1.4条

和第 2.1 条、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2018年修订）》第 1.4 条和第 2.1条的规

定。 

（2）整改情况 

公司已经要求相关业务人员及主要负责人从该事件中吸取教训，严格按照上

市公司的要求规范运作，必须建立诚信意识与法制意识，建立起法人治理机制的

基本理念与框架，掌握其运作的基本规则和信息披露规则；并要求相关业务人员

及主要负责人进一步加强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学习，提升自身的业务水平。深入学

习《公司法》、《证券法》、《股票上市规则》、《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和《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诚实守信，

规范运作，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要求相关业务人员不断强化规范运

作意识。 

 

特此公告。 

 

深圳丹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9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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